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衙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常态化文明劝导服务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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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署日期： 



甲方（采购单位）：衙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 

乙方（成交单位）：  衙州市智安安保服务有限公司 

甲、乙双方根据街州广泽商务秘书有限责任公司关于衙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常麦生 

文明劝导服务项目项目（项目编号：QZGZ2022033CS ）竞争性磋商的成交结果，签署本合同。 

合同文件组成及解释顺序：双方有关本合同的洽商、变更等书面协议或文件（并以

签署时间在后者为准）一本合同条款一成交通知书一询标承诺一采购文件及其补充文件、技术澄

清、磋商响应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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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常 

态化文明劝导服务项目 
10 

8330 元＊10 人 

*24 个月 
24 1999200. 00 

合同总价 
小写：￥Y 1999200. 00 元 

大写：人民币壹佰玖拾玖万玖仟贰佰圆整 

本项目的服务费最终按甲方实际需要劝导服务人员人数及所需天数与成交单价进行按实支付。 

项目服务内容及总体要求 

1．本次采购范围为衙州城区交通路口常态化文明劝导服务人员。 

2．项目服务主要内容： 

2. 1 衙州城区交通路口常态化文明劝导服务：协助交通警察管理道路维护交通秩序和交 

通文明劝导等服务。 

3．乙方须认真履行职责，严格按甲方协议中的质量保证体系做好各项工作，确保在准】在 

位，各尽其职，保证服务质量。 

4．乙方承接本项目服务必须拟派一名项目负责人（兼职，不在专职人员中另行指派）经 



常保持与甲方联系和沟通，且年龄要求 55周岁以下，有 3 年以上类似项目管理经验，具有较

高的政治思想素质和服务水平，有良好的团队精神和沟通技巧，语言交流能力和文字表达能

力较好，具有指挥协调能力。 

5．乙方按照管理内容编制检查表，每日进行检查，发现问题及时整改。甲方有权对乙方

工作质量进行不定期考核，每月进行统计，参与综合评分。 

6．乙方必须对上岗人员按规定进行政治审查和岗位培训，并对上岗人员定期进行职业道

德教育，教育其端正服务态度、提高服务质量、遵守甲方的各项规章制度及工作规范，维护

甲方形象，服从领导。对不遵守劳动纪律、工作作风拖拉的员工，经查实后酌情处罚，情节

严重的甲方有权辞退。 

7．乙方在受聘人员上岗前须组织其做基础身体检查及核酸检测。 

8．甲方提供办公场所，办公所需的空调、办公桌、床铺等办公室设备由甲方提供，所

产生的水电费由甲方承担。如需在甲方食堂就餐，每个月每人向甲方缴纳就餐伙食费。 

9．乙方在服务期内所聘工作人员须报甲方认可备案后方可上岗，街州城区文明劝导人员

需要进行面试、考察（政审）等方可上岗。如果所聘人员不符合要求，必须及时调整，否则， 

甲方有权扣除相应费用，直至终止合同。 

10．乙方负责支付上岗人员的工资、津贴、社会保险包括人身伤害意外险及根据国家规定

应支付的有关费用。 

四、人员配备素质要求 

l．拥护宪法，遵守法律法规，品行端正，热爱公安事业； 

2．中国国籍，人数为 10人，年龄 45周岁以下，男性身高 168CM 以上、女性 155CM 以

上。 

3．具有国家承认的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 



4．熟练使用常用办公软件； 

5．具有履行职责的身心条件和工作能力； 

6．身体健康无传染病，有正常的工作能力； 

7．责任心强、作风正派、服从管理、爱岗敬业、有吃苦耐劳的精神，无不良记录和嗜好。 

工作服务时间 

乙方拟派所有服务人员的工作时间，必须严格按照甲方工作时间要求提供服务，节假日 

及加班的时间也必须服从甲方要求执行，但劳务费用应由乙方自行承担。 

服务质量要求 

1．甲方确定员工的名单后，乙方确保 5 个工作日内办理完毕相关手续，及时向甲方提供 

服务。 

2．乙方应确保及时、准确、妥善地处理劝导服务人员的薪酬管理、社保、住房公积金办 

理及个税代扣代缴工作，避免发生劳动仲裁、诉讼事件。 

3．乙方应确保及时、准确、妥善地处理劝导服务人员的档案管理、党员组织关系管理以 

及专业技术人员的职称申报、评定等工作，避免发生人事仲裁事件。 

4．乙方应确保和谐、稳妥的处理劝导服务人员的劳动仲裁、劳动诉讼及人事仲裁事件， 

避免妨碍甲方的正常工作或给甲方带来不利社会影响。 

5．乙方与劝导服务人员确定聘用关系后（提供相应的证明材料），须将该材料原件提供 

至甲方备案后方可成立。 

服务期限 

2年（2022 年 12 月 14 日 至 2024 年 12 月 13 日）。 

付款方式 

1．合同生效以 7个工作日内，甲方支付乙方预算总额的 40％作为预付款（在签订合同时， 



乙方明确表示无需预付款或者主动要求降低预付款比例的，甲方可不支付该预付款）。 

2. 本项目剩余服务费用实行先做后付方式，按甲方实际需求人数与中标单价进行按月按

实结算支付，甲方自收到乙方提供的增值税发票等相关资料 7 个工作日内支付上月服务费用 

（同比例扣除预付款）。 

3．乙方可随时根据实际情况进行核实，一经发现存在克扣人员工资及福利或者拖欠人员

工资问题及福利将按照相关要求及法律规定对相关责任人严肃查处。 

履约保证金 

1．交纳金额：乙方须向甲方交纳一Z一元整履约保证金（合同总价的 1%)。 

2．交纳方式：汇票／支票／银行转账／银行、保险公司出具保函形式。 

3, 履约保证金的退还；合同履行完毕，无其他异议后十五日内无息退还履约保证金。 

税费 

本合同执行中相关的一切税费均由乙方负担。 

质量保证及后续服务 

1、乙方应按招标文件规定向甲方提供服务。 

C'、乙方提供的服务成果在服务质量保证期内需调整完善的，乙方应负责免费提供后续服 

务。经售后服务仍达不到合同要求的，根据实际情况，经双方协商，可按以下办法处理： 

(1）重做：由乙方承担所发生的全部费用。 

(2) 贬值处理：由甲乙双方合议定价。 

(3）解除合同。 

违约责任 

1．乙方未按合同约定或甲方要求时间内完成组织相应服务队员的，延迟 1 天，按每人 100 

元／天扣除履约保证金。 



2．合同在执行过程中若遇有不可抗力的因素，而影响本合同正常执行或某一方面的需要 

变更合同内容时，甲乙双方立即协商，协商后所立条文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效力。 

3．甲方应按时支付服务费，逾期收取滞纳金，每天按总款额万分之五计算。 

4．乙方派遣的服务人员不遵守甲方的工作纪律，造成严重后果甲方有权扣服务费 2000 

元，造成恶劣影响的甲方有权扣除服务费 5000 元，造成的一切损失由乙方承担。 

5・乙方派遣的劝导员发生早退、迟到，每次扣除服务费 200 元。旷工一天扣除服务费 500 

元。因交通劝导员早退、迟到、旷工造成严重后果的扣除服务费 2000元。 

6．服务人员须服从甲方工作安排及调动，在岗须尽职。服务人员在工作中有不管事、不 

作为、消极怠工等行为，甲方有权要求乙方撤换，直至甲方满意，并扣除相应服务费。 

不可抗力事件处理 

1、在合同有效期内，任何一方因不可抗力事件导致不能履行合同的，经双方协商同意后 

合同履行期可延长，其延长期与不可抗力影响期相同。 

2、不可抗力事件发生后，应立即通知对方，并寄送有关权威机构出具的证明。 

3、不可抗力事件延续30天以上的，双方应通过友好协商，确定是否继续履行合同。 

争议解决与诉讼 

1、甲乙双方首先应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在履行本合同时所发生的或与本合同有关的一切 

纠纷。 

2、如果经协商仍得不到解决的，双方应向衙州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解决双方的民事纠纷。 

合同生效及其他 

1、合同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后生效。 

2、合同执行中涉及采购资金和采购内容修改或补充的，须经财政部门审批，并签书面补 



充协议，方可作为主合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3、磋商文件、磋商响应文件及评标过程中形成的文字资料、询标纪要均作为本合同的组 

成部分，具有同等效力。 

4、本合同未尽事宜，遵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有关条文执行。 

5、本合同正本一式陆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甲乙双方各执贰份，衙州广泽商务秘书有

限责任公司执贰份。 

曰方（盖章）： 欢口 二盛 乙方（盖 

、～~11迁～ 	、-莎 ～  r甲 ' 	、止 .J_ ,.. 
法定代表人 户气 八 入从 法定代 

或授权代表（签字）＼刁 刀目 	或授权代表 

联系人 r 联系人：鲁家富 

地址： 	 地址：街州市柯城区府山街道新马路 42 

号 201 室 

电话： 	 电话：13905702212 

传真： 	 传真：0570--8879115 

开户银行： 	 开户银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衡州分行 

账号： 	 账号: 8110801014602104553 

合同签订时间：2022 年夕月／‘日 

合同签订地点： 

4-Cs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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